
池 州 学 院 文 件
校字〔2017〕75 号

关于印发《池州学院学术讲座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各类学术讲座和报告会的管理，根据中共中

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形势报告会和

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08〕

10 号）和教育部党组印发的《高校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

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教党〔2009〕2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结合《中共池州学院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强化课堂教学及各类

报告会、讲座、论坛等管理的实施办法》（党字〔2016〕77 号）和

《池州学院劳务费标准及发放暂行办法》（校字〔2017〕17 号）等

管理办法要求，现重新制定本办法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池州学院学术讲座管理暂行办法

池州学院

2017 年 5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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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池州学院学术讲座管理暂行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各类学术讲座和报告会的管理，根据中共中

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形势报告会和

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08〕

10 号）和教育部党组印发的《高校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

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教党〔2009〕2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结合《中共池州学院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强化课堂教学及各类

报告会、讲座、论坛等管理的实施办法》（党字〔2016〕77 号）和

《池州学院劳务费标准及发放暂行办法》（校字〔2017〕17 号）等

管理办法要求，现重新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管理范围

在我校举办的以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为内容的目的明确、

有多人参加的学术讲座、学术报告会等活动。

二、内容要求

学术讲座和报告会的内容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

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原则，坚

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；必须遵守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符合

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必须有利于积极

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有利于师生学习和

理解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有利于推动科学研究，培养学生的创

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。

举办各类学术讲座和报告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，不得违反

四项基本原则，不得为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提供讲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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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传播渠道，不得损害国家、社会、学校的利益以及师生员工的合

法权益，不得宣传封建迷信，不得进行宗教活动，不得干扰学校正

常的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。

三、申报审批

按照“谁主办、谁负责；谁审批、谁监督”的原则，实行分级

分类归口管理与申报、审批、备案制度。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在每

学期初要集体研究制定出本学期学术讲座计划，开学后两周内将本

学期学术讲座计划报学校科技处登记备案。举办学术讲座和报告会

至少提前一周填写《池州学院学术讲座（报告会）申请表》，履行报

批手续后方可举行。

（一）审批流程

1.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讲座和报告会：由主办单位提出申请，

报送党委宣传部、科技处签署意见后，报分管宣传工作的校领导审

批后，报党委宣传部、科技处备案。

2.自然科学类学术讲座和报告会：由主办单位提出申请，报送

科技处签署意见后，报分管科技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，报科技处备

案。

3.涉及境外专家、学者的国际性学术讲座和报告会：由主办单

位提出申请，报外事办按外事相关规定负责审批，再报党委宣传部、

科技处审批并备案。

（二）审批内容

各审批部门应对学术讲座和报告会主讲人的思想政治倾向、讲

座和报告内容的健康性和政治观点的正确性负责，并实施监督。未

经审批或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学术讲座和报告会，一律不得举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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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过程监督

在组织举办学术讲座和报告会的过程中，如出现违反国家法律

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，组织举办者应及时加以制止并消

除影响，必要时应中止此次活动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学校党委

宣传部。

（四）变更申请

学术讲座和报告会申请被批准后，主办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申请

内容组织实施，不得擅自更换讲座或报告的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听

众范围和人数。对于违反规定的，学校可制止其活动。对于造成重

大负面影响和损失的，要追究主办单位和组织者的责任。

对于有特殊原因需要变更的，必须及时向审批部门通报。主讲

人、主题或主办单位有变化的，需重新申办。

四、费用管理

（一）主讲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。

高校或社会上某一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，

以及行业、企业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工程技

术人员均可受聘到我校开展学术讲座。

（二）讲座结束后，主办单位须在 7 个工作日内做好讲座相关

资料（审批表、讲座照片、讲稿或 PPT 课件、音像、新闻稿、主讲

人简介等）纸质版和电子版的整理工作，报科技处统一存档，否则

不予支付讲座费用。

（三）经过科技处批准的学术讲座和报告会的讲课费用从科技

处专项经费中支付。讲座劳务费标准及发放程序参照《池州学院劳

务费标准及发放暂行办法》（校字〔2017〕17 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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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发放标准

（1）校外专家

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或博士学位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

1000 元；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2000 元；院

士、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一般不超过 3000 元。

（2）校内专家

面向全校（非工作日或晚上）：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

最高不超过 400 元；其他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300 元。

面向二级学院、部门（非工作日或晚上）：所有人员每半天最高

不超过 200 元。

2.报销流程

学术讲座结束后，主办单位整理好讲座相关材料纸质版和电子

版，填写好《池州学院劳务费发放备案表》于每月 28 日前送科技处。

科技处安排专人核实材料后，从财务系统中填报提交《劳务费发放

单》，于次月 5 日前报送相关材料到人事处待批。

五、日常管理

（一）强化宣传报道管理。学术讲座和报告会经批准举办，主

办单位要在学校网页发布公告，并作好海报宣传工作，进行广泛宣

传，提高信息及资源的共享程度。未经批准的，校内外新闻媒体一

律不作报道。

（二）强化讲座纪律管理。主办单位要严肃讲座纪律，加强管

理，决不允许任何利用讲座公然散布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。

（三）强化管理责任。凡未经审批或审批手续不全而举办的、

造成不良影响的学术讲座和报告会，一经发现，学校将予以通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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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追究主办单位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六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池州学院学术讲座管理及

讲座费用发放暂行办法》院字〔2013〕9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
